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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

推进江苏合作社试水养老服务 
 

摘要：江南大学李俏研究认为，近年来合作社已通过土地

置换、文化创新、资金互助和劳动自养等方式融入到农村养老

供给的具体实践，并在提高经济收益、推动农村社区营造和增

进老年人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应，但还存在制度性保障缺失、

服务水平待提高、可持续性待加强等问题。建议健全监管制度

与支持体系，加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，探索合作社养老的多元

实现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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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社是一个兼具“经济”和“社会”双重属性的互助性

经济组织，关心社区、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、为社员创造

福利是其重要职能。据统计，江苏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

城市 5 个百分点以上，农村地区“未富先老”“未备先老”问题

比城市更为突出，农村空巢和独居老年群体数量持续增加，养

老服务压力不断增大。在此背景下，挖掘合作社的社会功能并

培育其成为互助性养老服务载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江南大学

李俏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互益

性养老的实现路径研究”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老龄化

背景下的代际共融及其实践创新研究”，基于实地调研，深入剖

析合作社试水养老服务的主要形式和面临困境，提出对策建议。 

一、合作社试水养老服务的主要形式 

1、提供生活照料服务。一般是在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上建立

养老服务机构，为社员及其家中老人提供日常照料服务。例如，

河北肃宁益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办的“益源幸福院”面向

社员家中老人免费开放；湖北赤壁曙光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办的

“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动中心”面向社员开放，可以用土地流转

费、劳务费抵扣入住费用；吉林松原兴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

创办的老年公寓不仅面向年满 70 周岁的入社老人免费开放，还

面向社会开放，承接了周边 11个乡镇五保老人的集中供养服务。 

2、提供精神文化服务。其形式主要包括提供活动场所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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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老年人开展文化娱乐活动；提供社会支持，调解家庭矛盾，

拓展社交渠道，构建老年人社会关系网络；组织敬老文化节和

集体生日活动，让老人在活动中体验到尊重和价值。比较典型

的如安徽阜阳南塘兴农农资合作社，每年出资开展相关公益活

动，倡导老有所依、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。此类服

务形式在促进农村孝道复兴、家庭关系和顺以及社区建设等方

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

3、提供资金互助服务。主要以资金互助合作的方式满足农

村留守老人的经济需求。典型如河南信阳郝堂村的夕阳红养老

资金互助合作社，以政府财政拨款、乡贤入股、集体资金和社

会资金注入的方式建立，通过在村内放款来获得收益，合作社

每年获取利润的 40%用于给老年人分红。该合作社规定：村民

必须通过两位以上入社老人的“人品评定”和理事会的批准才

能够拿到贷款。这不仅可以确保老年人从合作社获得经济收益，

还在无形中提高了老年人在村里的社会地位，营造出尊老敬老

的文化氛围。 

4、提供生产劳动服务。此种形式主要围绕农村留守老人

的就业需求而展开。典型如江苏宜兴丰汇水芹专业合作社，

通过向本村老年人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方式，帮助老年人

提高生产技术，统一收购、销售老年人生产的水芹，吸纳老

年人进入水芹酱菜的生产板块，使其能够通过继续从事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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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或打零工实现养老资源的自我积累，促进农村老年人晚

年福利的提升。 

二、合作社试水养老服务的主要困境 

当前江苏省农民合作社发展迅速，总数已超过 8.5 万家，所

蕴含的养老服务潜力较大。推进合作社试水养老服务是对农村

互助养老服务的创新性探索，符合广大农民的要求和利益。但

当前江苏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尚不健全、老年人支付能力不强、

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、社会力量培育活力不足，合作社养

老在实际运行中面临困境。 

1、制度性保障缺失。合作社试水养老服务的法律法规不

健全，我国尚未明确出台相关法律法规，缺乏合作社提供养

老服务的制度性保障。合作社试水养老服务的外部监管制度

缺失，尚未纳入有关部门的监管体系。合作社试水养老服务

的实施制度不完善。入住合作社办养老院的照护风险、纠纷

防范、服务规范、收费标准等制度尚未建立，运营管理的规

范性不强，入住老人在自愿入社后如何实现“退社自由”等

缺乏规范。 

2、服务水平待提高。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强，由合作社创办

的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多来自于村庄内部，经过简单培训

后直接上岗，缺乏健康护理方面的服务资质。硬件设施与软件

配套缺乏，养老服务设施简单，服务内容多停留在提供吃住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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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无法满足老年人对于精神慰藉、保健医疗、康复护理等多

方面的服务需求。服务对象具有选择性，出于对运营成本的考

虑，合作社在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或设计养老项目时，往往倾

向于面向有自理能力的健康老人，而失能半失能老人无法被纳

入服务范围。 

3、可持续性待加强。一些合作社本身作为农业生产类合作

社开展互助养老业务，严格意义上并不在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

所规定的业务范围之内，导致合作社负责人担心如此运营是否

存在逾越法律的问题。合作社提供养老服务的持续动力不足，

合作社提供养老服务经济回报有限，多数勉强维持收支平衡或

略有亏损，存在为了维持正常运营而削减养老服务项目的风险，

养老服务甚至可能沦为骗取政策支持的“噱头”。 

三、推进江苏合作社试水养老服务的建议 

1、健全监管制度与支持体系。一是在现有《农民专业合作

社法》基础上，适当调整和扩大合作社的经营范围，逐步将游

离在政府监管之外的养老业务纳入合作社的经营范围。二是针

对性制定与不同类别合作社相配套的制度法规，充分考虑不同

类型农户的差异化诉求，降低工商登记门槛。三是基于老年人

多样化养老需求，探索综合型养老资源供给模式，拓展服务的

广度与深度。四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，探索实施财政补贴等扶

持政策，拓宽筹资融资渠道，形成有效的政策支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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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加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。一是抢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

发展互助性养老的机遇，明确合作社养老的功能定位，逐步将

其纳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和支持范围，进行统一规范和管

理。二是加快推进养老专业护理人才培养，特别是对现有从业

人员的再培训，制定相应从业标准，提升合作社养老从业人员

的素质和技能。三是通过日常指导、检查、考核、评优、奖励

等方式，强化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，不断提升合作社养老

的服务质量。 

3、探索合作社养老的多元实现方式。一是倡导供给保障性、

公益性养老服务，鼓励发展外向型模式，助推养老项目成为合

作社新的盈利点。二是创新养老供给机制，结合农村产业融合

发展需要，将养老服务融入合作社发展环节，发挥村两委的引

导和支持作用，整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，运用互助理念促进合

作社养老服务落地。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合作社从发展康养产业、

融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等方面着手，

深入探索产业化、专业化、市场化的养老服务道路，促进合作

社养老与社区养老、居家养老深度融合。  

 

（作者李俏，系江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、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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